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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直播营销法律规制及完善

●王瑞平　李肃浩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商业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互联技术的影响并与之深度融合,从而孕

育产生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直播营销这一新的营销模式兴起,对传统营销的发展起到了推动

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如虚假营销、网络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不但对消费者权益和

市场秩序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同时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阻碍.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直播

营销法律规制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网络直播营销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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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直播营销得

到了快速发展。 一方面，直播营销丰富了商家的营

销手段，观众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互动，增强了直

播营销的裂变效应。 另一方面，部分商家过度追求直播效

果而忽视了直播活动中所产生的违法违规问题，导致各类问

题不断出现。 作为新兴的营销方式，其法律规制建设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经济背景下直播营销发展概况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原有的商业

模式被逐渐颠覆，直播营销就是结合数字技术和传统营销理

论所诞生的新型代表之一。 通过数字技术，企业和个人能

够更加直观地展示产品特点、解答消费者疑惑。 而消费者

也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更有效地分享自己的观点，及时给主播

点赞。 通过以上方式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更加牢固的

信任感。 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也为直播营销提供了更广阔

的市场和销售渠道。

根据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２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５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我国参与网络直播的用户达８．１６亿人，较上年增

长了６５０１万人，并且各类特色直播不断涌现，直播营销得

到了迅速发展。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直播营销也

面临着新的调整，而直播营销的法律规制问题尤为突出。

个别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为了流量，存在违规行为，甚至个别

头部主播出现了偷税漏税、大数据杀熟、利用虚假定价欺瞒

消费者等行为。 以上问题都为直播营销行业的发展埋下了

隐患，所以对我国直播营销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加

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直播营销概述

(一)直播营销发展历程

最早的以直播为主要手段的营销方式是电视直播销售，

电视直播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没有产生递增性传播的效

果，同时受技术制约消费者也不能实时和主播进行沟通，其

互动效果较为有限。 ２０１５年，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

及，出现了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其主要以游戏直播为主。

２０１６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有关直播行为的管理规定——《互

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２０１９年以来，以移动通信技术

的快速发展为背景，网络直播迎来了快速增长。 目前直播

营销已经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地区

就业的有力切入点。 教育部也根据时代发展，在高职高专

专业目录中设立短视频与直播电商专业，一时间直播营销行

业的发展蒸蒸日上。

(二)直播营销概念

网络营销直播行为是近年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为技术支撑，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尤其是在２０２０年以来，在时代背景催生下发展快速。 目前

学术界对于网络直播营销的概念虽未有一致定论，但简而言

之，网络直播营销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在各类

平台向消费者和目标用户进行产品和服务的介绍，旨在将产

品或者服务销售给消费者的活动。 网络直播营销是一种新

兴的营销行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电商营

销模式，成为电商领域新型的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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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多方同时参与，其

参与者主要包括企业或商家、各类直播平台、直播服务机

构、用户及网络主播。 由于在直播过程中有多方参与，其

涉及的法律问题也较多，如合同的依法执行、用户的权益保

护、主播知识产权的保护、直播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约束、

网络个人信息的保护等诸多法律规制问题。

(三)直播营销常见问题

网络直播营销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各大直播平台及消费者的深入调

查，总结出了以下问题。

(１)直播的合规性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在直播过程中

部分主播或者直播行为主体，为了彰显其直播效果，在未经

他人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私自使用他人的版权、商标、专

利、肖像，严重侵犯了第三方的合法权利。 例如，２０２３年

演员潘某诚控诉某著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侵犯其肖像权；东

方甄选成名后，一夜之间出现了“西方臻选”“南方甄选”

“东方绿选”等直播间，对东方甄选的商标权进行了侵犯。

另外一些直播营销行为在直播过程中，未明确商品信息、未

提供真实商品和服务、未注明产品品牌等行为都是不合规直

播行为。 在“人人皆可直播”的当下，直播的合规性问题

是保证直播质量的重中之重。

(２)直播内容质量不高。 在当前的直播大环境下，主播

在直播过程中为了吸引消费者兴趣从而提高产品销量，在直

播过程中存在直播内容质量不高的问题。 有些直播内容低

俗，有些主播在直播中故意扩大产品功效，隐瞒产品缺陷，

诱导消费者购买。 这些直播内容都会对观众造成负面影

响，同时也影响了网络直播营销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长

此以往不利于整个直播行业的发展。 尽管我国网信办多次

对国内主要直播平台内容进行巡查，直播平台也进行了多轮

次的整改，但总体来看直播内容低俗、主播打“擦边球”的

情况却依然存在。

(３)主播行为失范问题。 主播是网络营销直播行为中的

重要主体，主播的行为不但能影响直播的内容质量，而且对

整个直播行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然而部分主播

在直播过程中存在行为失范问题。 例如，著名主播“反诈

老陈”在直播过程中行为失范，引起了大家对于“公职人员

是否适合直播？”“要流量还是要品德”等问题的思考。 此

外，为了一味追逐关注度，在直播过程中恶意竞争等行为也

影响了直播市场秩序。

(４)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除了主播以外，消费者也是

直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

重要问题。 根据全国消协统计，２０２３年有关网络直播营销

的投诉中，７３．１％涉及售后服务方面；５６．６％涉及合同纠

纷；３９．６％的原因是人格尊严；３７．９％的投诉认为存在虚假

宣传及质量问题。 同时部分主播在直播中的夸大宣传、隐

瞒产品问题、价格欺诈等行为都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需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在遭受侵害后，往往存在维

权难、退货难、商家售后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使得消费者的

正当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有６５％的网

络消费者认为维权耗力耗时，得不偿失；４８．５％的网络消费

者表示举证困难；４８．５％的网络消费者认为主播或经营者拖

延推诿耍赖；４５．４％网络消费者认为投诉后没有结果。 为

了能够引导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良性发展，应该建立更加严格

的审查制度，通过法律规制建设迫使网络营销从业者遵守法

律和行业行为规范。 近年来，我国也对相关法律规制建设

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直播营销法律规制概述

(一)直播营销法律规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完善直播营销法律规制的目的是进一步确保直播营销活

动能够在更加透明、公开的环境下运行。 根据市场失灵理

论，当多数市场没有能够实现高效率就会导致市场失灵。

很显然目前我国直播营销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在这种状

态下网络营销显然面临着市场失灵状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１)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传统营销模式下企业和

消费者之间信息差较小，消费者更能够实地考察、观看所需

购买商品的情况。 而直播营销过程中，消费者了解产品和

服务的主要方式是主播的演示和宣讲，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和

主播之间的信息差较大。 普通消费者很难通过屏幕了解产

品详情，这就为主播欺骗消费者带来了可能。 (２)市场外部

性理论。 消费者进行线上购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追求比

线下更低的价格，性价比成为消费者选择网购的第一原则。

众多商家为了满足消费者这一需求，需要不断压缩产品成

本，同时商家还要承担主播高额的佣金。 面对这样两难的

情况，部分商家以次充好，导致直播营销市场假货增多，产

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通过以上理论基础分析能够看出，市场已不能起到原有

的配置作用，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 此时就需要加强直播

营销法律规制建设，加强主管部门对直播营销行业的干预，

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二)直播营销法律规制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整理

直播营销又可以将其引申为网络直播营销。 从字面意

思分析，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网络”“直播”“营销”，

其包含内容较为广泛，因此涉及的法律规制建设比较庞杂。

通过对相关数据库进行搜索，将有关直播营销方面的法律法

规进行整理，结果如下：(１)相关法律。 我国相关直播营销

领域的法律在不同时期颁发，最早的是２０１４年对２０１３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 ２０１９年颁布了第一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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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保障经济运行的法律——《电子商务法》。 除

以上两项外，还有《网络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

等。 (２)相关行政法规。 国务院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 上述两部法规存在颁布时间久远，且从未进行修订，

已不能起到在当前直播营销环境下对各参与主体的监管作

用。 (３)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 ２０２０年以后，各部门各

地方涉及直播营销的法规和规章共计４条，分别是：《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互联网

广告管理办法》和《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 其中第一条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第二条、第三条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颁布，第四条由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颁布，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有关直播行业的法规。

直播营销法律规制建设面临的问题

(１)法律法规难以有效规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直

播营销行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创新性和动态

性。 融合性表现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将传统的营销手段融

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创新性表现在网络直播行为手段新

颖，平台发展快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动态性表现在

无论是直播内容、带货方式、平台模式等相关直播营销核心

内容受时间和技术影响，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以上特

点造成了传统法律无法对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进行全面规制。

(２)直播行为权责关系难以明确。 在直播过程中，涉及

的主体众多，目前已知主体就包含平台、商家、主播、企业

等多方主体。 这造成消费者在维权时会出现权责关系不好

明确的问题，遇到问题各方互相推诿，也难以界定各方的责

任，不能进行及时的追责和处罚，而责任方也会趁机钻法律

漏洞，这些都是法律规制所要面临的挑战。

(３)不同地区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问题。 由于我国各地区

网络直播营销发展不均衡，发展水平不一致。 也会出现多

个地区法律规制建设不平衡的问题。 如何保证不同地区相

关法律规制建设的统一性和有效性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直播营销法律规制的措施

(１)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更新。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自

身发展特点，及时制定和更新相关法律法规。 在具体制定

过程中，应深入研究直播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当前法律

法规制定情况，将未来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纳入新制定和更

新的法律法规中。

(２)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面临多

主体的直播行为，应该详细划分各个部门的权责范围，并且

细化法律法规。 例如，要求主播有义务进行信息公开，直

播过程中涉及提供产品的商家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问题，直

播平台有义务对直播行为进行监管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在法

律法规中明确规定。

(３)加强区域合作机制。 各区域应该制定并规划区域合

作机制，制定区域法律规制合作协议。 在制定符合各自区

域发展的网络直播营销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各区域间法

律法规的衔接与协调，最终形成在法律规制建设上的统一

性，同时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在法律法规制定、执法

监督等方面的协作。

(４)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标准建设。 除了法律法规建

设，直播行业本身也应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行业标准和行为

规范。 通过自律机制的建设提高公众对于直播行为的认知

度和参与度，同时还应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完善直播内容审

查制度，使直播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在行为规范和法律意识

方面得到提升。

总体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营销已经转向数字

化直播营销，但相关法律规制建设还有待完善。 随着相关

法律规制建设的进行，直播营销必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

力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１]许建苏．网络直播中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规制[J]．法制博览,

２０２３(１４):２０Ｇ２２．

[２]苏晗彤,何晴．网络直播侵权现象的剖析及法律规制[J]．华

章,２０２４(０３):１２２Ｇ１２４．

[３]王昆明．我国网络直播带货的行政法规制研究[D]．南昌:南昌

大学,２０２２．

作者简介:

王瑞平(１９９２－),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助教,新乡职业技

术学院,研究方向:网络营销.

李肃浩(１９８２－),男,汉族,河南新乡人,本科,副教授,新乡职业

技术学院,研究方向:网络营销.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